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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一、大客車(25分) 
二、後斜廣告尺度LED…(25分) 
三、問題討論(10分) 



安全門暗鎖 

 



使用中大客車安全門明(暗)鎖暫時處理原則 

 總局105.7.27傳真指示 
 安全門加裝明鎖(上或下拉桿)係不合於規定，惟可能車輛

出廠即有該裝置，俟車安中心查明後再處置，目前攔查如
裝置明鎖且有明確標示操作方式者，先拍照錄案暫不處罰，
俟交通部律定處理原則後辦理。 

 安全門加裝明鎖，在律定處理原則前，應請業者於安全門
標示操作說明加註先解除明鎖再開啟安全門操作流程說明。 

 暗鎖或自行加裝(鐵鍊、鐵槓、掛鉤)依公路法77條舉發。 

 確認安全門明鎖有明確標示，暫時予以合格。 

 

 



拉桿 



1.1大客車法規依據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39條之1第17款(定檢)： 
 大客車尺度除全長、全寬、全高應符合第38條規定外，

中華民國93年6月30日以前新登記領照之大客車，其車
身各部規格應符合附件六之二規定，自中華民國93年7
月1日以後新登記領照之大客車，其車身各部規格應符
合附件六之一規定。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39條第21款(申請牌照檢驗)： 
    大客車尺度除全長、全寬、全高應符合第38條規定外， 
    其車身各部規格應符合附件六規定。自中華民國93年7月 

    1 日以後新登記領照之大客車，其車身各部規格應符合 

    附 件六之一規定。 



1.2大客車---各項尺度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38條： 
 全長：不得超過12.2公尺。 
 全寬：不得超過2.5公尺。後輪胎外緣與車身內緣

之距離，不得超過15公分。 
 全高：自87.12.1起經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之前單軸

後單軸大客車不得超過3.6公尺，但自88.7.1起，新
登檢領照之前單軸後單軸大客車均不得超過3.6公
尺。 自96.7.1起經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之新型式大客
車不得超過3.5公尺。(3.4公尺以上傾斜穩定度) 

 後懸：不得超過軸距60%。 
 



1.3大客車---車重及安全帶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39條之1第7款:大客車
車重應與記錄相符。 

 93年6月30日以前新登記領照大客車車重有配套措
施。 

 93年7月1日以後新登記領照大客車車重誤差2%(最
大不超過200公斤) 。 

 同規則第10款：96年2月1日起營業大客車全
部座位應裝置安全帶。 



1.4大客車座椅材質或配置換裝(參閱)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附件15 
 91年1月1日起應符合內裝材質難燃性測試之大
客車，座椅材質或配置換裝，應檢具換裝座椅
來源證件、座椅材料審驗合格證明及座椅合格
施工廠商切結書。 

 向公路監理機關過磅登檢，變更登記。 
 



1.5滅火器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39條之1： 
 大客車、大貨車、曳引車、小

型車附掛之廂式拖車及幼童專
用車應備有合於規定之滅火器，
其規定如附件五，並自中華民
國93年10月1日起，使用之滅火
器應為符合中國國家標準之汽
車用滅火器，且大客車應於車
輛後半段乘客取用方便之處，
另設一具汽車用滅火器。  

 



1.5滅火器（續） 
 設置規定：附件五 
 (一)大客車、大貨車、曳引車及幼童專用車、小型汽車

附掛之廂式拖車應備有左表所列滅火器之一。 

 (二)滅火器外殼應明確標明有效期限，參加檢驗時，其
有效期間並應在一個月以上。 

 (三)滅火器附有壓力計者，其壓力指針應在壓力錶之有
效範圍內。 

 (四)滅火器外殼應標明使用方法並加漆車輛牌照號碼。 

 (五) 滅火器應放置於駕駛人取用方便之處所。  
 (六) 滅火器應固定妥善，以防止車輛行駛中產生振動、

滾動、衝擊等情形。  

 



1.5滅火器（續）(參閱) 

 商品檢驗標識使用辦法第3條： 
 商品檢驗標識由圖式及識別號碼組成。其識別號碼

應緊鄰基本圖式之右方或下方。(第1項) 

 商品檢驗標識之圖式為(如下左)；識別號碼由字軌
及流水號或字軌及指定代碼組成。(第2項) 

 商品查詢網址：
http://civil.bsmi.gov.tw/bsmi_pqn/ 

 



1.6車身標示 



1.6車身標示(續) (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9條) 
 營業大客車業者應明確標示下列安全設備位置及
操作方法： 

 緊急出口 
 滅火器 
 車窗擊破裝置。 
 營業大客車應於車內駕駛座旁或上下車門顯明處
標示駕駛人姓名及牌照號碼，並張貼公司服務電
話及該管公路主管機關申訴電話；車外尾部汽車
牌照上方顯明處應標示駕駛人姓名及該管公路主
管機關申訴電話。 
 
 



1.6車身標示(續) (汽車運輸業管理
規則第19條 

   

車內  車外  

最小字體
大小  長4公分寬2公分  長10公分寬5公分  

位置  駕駛座旁或上下門
明顯處  

車輛尾部汽車牌照
上方明顯處  



1.6車身標示(續)-駕駛人及申訴電話 



1.7大客車附件六之一 
新型式大客車車身各部規格規定 

～93年7月1日以後新登記領照之大客車～ 



附件六之一   出口 
 出口係指車門和緊急出口，其位置及數量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車門係指供乘客於正常情況下使用之門，

不含鄰近駕駛座左側供駕駛人出入之門。車門
應設於右側且數量至少一個（申請核定座立位
總數逾四七人之市區公車至少二個）。 

 （二）緊急出口係指安全門、安全窗和車頂逃
生口。應於車身後方或左後側至少裝設一個安
全門，應於車身後方或車頂至少裝設一個緊急
出口（申請核定座立位總數逾五二人之大客車
應至少裝設二個）。  



附件六之一  出口-車門(參閱) 



附件六之一  出口-車門（續） 



附件六之一   出口-緊急出口 



附件六之一   出口-緊急出口 
（補充說明） 
 交通部93.7.26交路字第0930045023號函：大
客車車身後段依規定應裝設安全門及緊急出口
之審驗作業，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安全門如設於車身後方者，除可認定符合

「應於車身後方或左後側至少裝設一個安全門」規
定外，其安全門亦可採計為「應於車身後方或車頂
至少裝設一個緊急出口」之緊急出口。如安全門設
於「車身左後側」者，則應於「車身後方或車頂」
至少設置一個緊急出口。 

 （二）申請核定座立位總數逾五二人之大客車，應
於車身後段至少裝設二個緊急出口，且該緊急出口
位置應符合「應於車身後方或左側至少裝設一個安
全門」及「應於車身後方或車頂應裝設一個緊急出
口」之規定。  



安全門 



車頂逃生口 



附件六之一  出口 
 甲類、乙類及丙類大客車出口總數應符合下列

規定，其中可供二個量測車門通道之矩形鑲板

併排通過之雙扇車門計為二個車門，中線左右

兩側區域均符合安全窗尺度與通道規定之雙扇

安全窗計為二個安全窗，但車頂逃生口僅可計

為一個緊急出口：  

 1.申請核定座立位總數未逾十八人之大客車：至少

三個。 

 



附件六之一  出口(參閱) 

 2.申請核定座立位總數逾十八人但未逾三二人之大

客車：至少四個。 

 3.申請核定座立位總數逾三二人但未逾四七人之大

客車：至少五個。 

 4.申請核定座立位總數逾四七人但未逾六二人之大

客車：至少六個。 

 5.申請核定座立位總數逾六二人之大客車：至少七

個。 



附件六之一  出口數（續）-座立位數逾32人 
未逾47人(參閱) 

申請核定座立位總數逾三二人但未逾四七人之大客車：至少五個。 



附件六之一  出口-甲類大客車 



附件六之一  出口標識 
 （一）甲類大客車應於出口或距出口三０公分之範

圍內裝設綠色標識燈。乙類及丙類大客車應於車門、
安全門及車頂逃生口或距該出口三０公分之範圍內
裝設綠色標識燈，且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一日以
後新登記領照者，應於安全窗或距安全窗三０公分
之範圍內裝設綠色標識燈。 

 （二）緊急出口標識應以中文「緊急出口」及英文
「Emergency exit」標識於乘客輕易可視之車內及
車外緊急出口或其鄰近位置。中文標識字體於安全
門者，每字至少一０公分見方，於安全窗及車頂逃
生口者，每字至少四公分見方。 

 （三）應於乘客輕易可視之緊急出口控制裝置或其
鄰近位置標示操作方法。 



綠色標識燈 



動力操作車門 



附件六之一  安全門 
安全門 

 （一）有效高： 

 1.甲類大客車：至少160公分。 

 2.乙類及丙類大客車：至少125公分。惟中
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新登
記領照之之丙類大客車，得為至少110公分。 

 3.丁類大客車：至少110公分。 

 （二）有效寬至少55公分。 



附件六之一  安全門-尺度(參閱) 



附件六之一   安全窗 
 安全窗應為下列兩種型式之一： 

 1.活動式安全窗：應可於車內及車外徒手開啟。若

為鉸鍊式安全窗應向外開啟，其每面開度均應可達

九０度以上。以鉸鍊繫住頂端之安全窗應裝設適當

機構維持開啟。應備有鉸鍊式安全窗開啟時對駕駛

人之聲音警告裝置，該裝置應由安全窗扣移動來作

動，並非由安全窗本身移動時來作動。 

 2.玻璃式安全窗：玻璃材質應為符合中國國家標準

之汽車用強化安全玻璃且應易碎，並應於新登檢領

照時由申請者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附件六之一  車窗擊破裝置 



車窗擊破裝置 

(4公分見方) 



 「應於乘客輕易可視之緊急出口控制裝置或其
鄰近位置標示操作方法。」及「安全門不得為
動力操作式或滑動式，其應能於車輛靜止時由
車內及車外開啟……」。緊急出口或安全門設置
應依上揭規定辦理，不得加設須以鑰匙或其他
工具始能開啟之門鎖；至於為防止竊盜，建議
其所另裝設之防盜裝置，應能於車輛插入啟動
鑰匙使用時，自動產生解除或警告之裝置。 

 安全窗之緊急出口標識，如貼於透明玻璃，車
內外均可明視時，建議免於另一側再行標識；
惟如於不透明之鈑件標識，則應分別於車內、
外標識。 

附件六之一  補充規定 



二、 後斜廣告尺度LED
及其他疑義項目 



2.1 後斜 

車安會議結論:應辦理認證 



2.1 平板後斜升降機 



2.1活動(伸縮)篷式及後斜 

 上揭式樣為副式樣(存在歷史及檢驗員判定問
題) 

 處理原則 
 活動篷式未登記活動者，尺度相符判定合格。 

 伸縮篷式未登記伸縮者，判定不合格。 
 後斜暫以個案處理。 



首輛登記彩繪車 



2.2 廣告(貨車車廂外張貼廣告) 

 自用車：車身兩側自家之標識或圖案部分，以
漆繪且面積足以影響車輛外觀顏色辨識者，以
變更車身顏色登記辦理 

 營業車：車身兩側廣告內容對象不限制 

 大貨車、小貨車及拖車後方標示牌照號碼(交
通部84.07.28交路字第004483號函) 

 大貨車、小貨車及拖車，其後車板除加漆牌照
號碼外，不得有其他任何文字或圖樣。(實務
做法:僅同意張貼公司名稱或自家LOGO) 



2.3 LED頭燈 
 105年第2次車管工作圈結論： 

 使用中汽車頭燈改裝LED燈，因辨識原廠或自
行改裝查證不易，建議現階段依道路交通安全
規則附件七檢驗即可。 

 交通部105.5.18交路字第1050405481號函(反
光標誌結合LED燈之複合燈具需取得審查報
告) 。 



2.4 雙廂式廂式(小代客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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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高壓罐式補登(下次定檢日期) 

 105.4.21中監車字第1050073540號函 
 公路總局104.12.30傳真單指示檢驗系統程式
修正前以人工推算 

 105年3月已完成檢驗系統程式修正，請依3代
加值服務系統辦理下次定檢日期欄位加註 



2.6 計費表正面黏貼有效期限內之
輪行檢定合格單。 
 



2.7 隔熱紙或貼紙 

 車窗、擋風玻璃未黏貼不透明反光紙，計程車
車窗玻璃除依規定標識車號外，並不得黏貼不
透明之色紙或隔熱紙。 

 計程車不可以安裝窗簾 



2.8自用小貨車依行業別專業需要
裝載固定之附屬設備車重量測 
  考量加裝設備若均應登記，則增加民眾及監
理機關變更登記複雜度。 

 車輛檢驗應以空車為準。 
 「自用小貨車可依其領用牌照行業別專業需要
裝載附屬設備，如該項設備固定於車上，且重
量小於該車核定總重10%以下者，免辦理 

    變更登記，加裝之設備重量大於總重10%者，
應理變更登記。 
 



2.8自用小貨車依行業別專業需要
裝載固定之附屬設備案例 

 車重2.0公噸，總重2.5公噸 
 總重2.5公噸的10%為250公斤 
 前後輪軸重合計重量如小於(車重2.0公噸+250
公斤=2.25公噸)則免辦理變更登記 

 加裝之設備重量大於總重10%者，應理變更登
記， 持發票至監理所(站)變更檢驗，僅變更車
重， 車身式樣不加註設備名稱。 



2.9 庫存車(胎壓偵測系統 TPMS) 
 



2.10 貨車駕駛位異常之處理程序 



2.11 小客貨車第三煞車燈 

 交通部105.6.6交路字第1055006452號函 
 小客貨兩用車應由客車延伸，不得由貨車延伸。
再依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三、車輛燈光與標誌
檢驗規定」，自84年7月1日起新登檢領照之小
客車應裝置第三煞車燈，爰小客貨兩用車為客
車延伸，應同小客車裝置第三煞車燈，並無疑
義。 



2.12 輕型拖車 
 車身標示 
 車廂兩邊標示汽車所有人名稱(個人名義、車
身兩邊無法標示者免標示)。 

 車身兩側比照半拖車標示總連結重量。 

 後方標示牌照號碼。 

 煞車 

 車安基準修正99年起750公斤以下免裝設煞車
系統。 

 總重量逾400公斤行照有註記「具煞車系統」
之輕拖要驗煞車。 



2.13專案進口消防車(民國77年) 
 車主非消防局 
 只可做消防車(檢驗時應有幫浦等消防設備) 
 過戶須消防機關同意 
 吉普式不要任意改廂式 
 本案消防車為MITSBISH柴油車 



2.14客貨車第三煞車燈 
 交通部105年6月6日交路字第1055006452號函：依小型

車車種與車身式樣判定原則，小客貨兩用車應由客車延伸，
不得由貨車延伸。再依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三、車輛燈光
與標誌檢驗規定」，自84年7月1日起新登檢領照之小客車
應裝置第三煞車燈，爰小客貨兩用車為客車延伸，應同小
客車裝置第三煞車燈。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附件七第三煞車燈規定，除小客車適用
外，若各型車輛裝置第三煞車燈時，本項規定亦應適用。 

 客貨車第三煞車燈檢驗實務做法: 
 有第三煞車燈具者，燈泡損壞應修復。 

 沒有第三煞車燈具者，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附件七第三煞
車燈規定判定是否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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